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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达论”到“制度论”：再论艺术审美之维

王　 甦

（安徽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 艺术的“表达论”认为艺术作为情感的表达，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形式；
艺术的“制度论”则强调艺术作品是被人类生活的空间作为艺术而接受的“人工制品”。
在艺术发展过程中，“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错综复杂，往往很难厘清，但二者

并非有绝对的界限，偶然性地出现了“现代主义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汇流”，即
“表达论”与“制度论”的交汇。 将艺术重新定义为“蕴含的意义”，不仅体现了这种“汇
流”，即为艺术的“表达论”和“制度论”提供了契合点，还表现了“象征性”和“美”的维度，
进而展示了在范式上朝向美学的回归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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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古往今来，对于“艺术”的定义众说纷纭，关于“艺术”与“美”的关系也论争不断，例如艾布拉姆

斯认为艺术能从“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这四个维度来进行阐释：“创作者角度的艺术表现论、
作品文本角度的艺术本质论、空间角度的艺术模仿论、欣赏者角度的艺术反映论”①；赵毅衡从符号

学角度用“超脱说”②来定义艺术；周宪、高建平则认为“‘美’正以‘新的面貌’重新回归到艺术生产

中”③④。 对于如何阐释“艺术”与“美”的关系，在“现代主义艺术”与“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产生了

明显的分歧，学界普遍认为艺术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具有难以厘清的“界限”和彼此

“对抗”的理论倾向。
从“现代主义”的“审美论”与“后现代主义”的“文本论”二分法来看，作为艺术来自生活的现代

主义“自律性”概念“表达论”，暗示了一种美学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理论则揭示了艺术美学的连贯

性———身体与物质、欲望等，它们正在被工业化的“现代性”所“掩盖”⑤。 然而，能否从新的角度理解

两者的“界限”，进而重新定义“艺术”？ 对于这个问题，学界鲜有研究，通过历时的梳理，我们能从 ２０
世纪 ９０年代文艺理论领域和艺术哲学领域出现的一种新范式转向中得到答案：“现代主义”与“后现

代主义”出现了“汇流”，即从“表达论”到“制度论”的交汇。 实际上，以亚瑟·丹托为代表的“制度

论”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这种新范式的转向，这种趋势揭示了艺术的审美存在于艺术理论的核心之

中，艺术获得了形式并实现了作为一种“蕴含的意义”⑥，具有“象征性”和“美”的维度，进而促进了

艺术的审美回归。



二、“表达论”：情感的“自律”审美维度

１８世纪，艺术进入了“现代主义”时期，并开始获得自身的审美权利，艺术的概念逐渐形成，“审
美经验”是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和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所崇尚的，这使感性认识具有了“合法性”，同时

也标志着具有自身“自律性”和“独立性”审美领域逐渐形成①。 作为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典型代表

“表达论”将艺术定义为“情感”的表达，也是一种“自我”的表达，他们宣扬“形式主义”，认为外界的

“媒介”是艺术的本质，而不是对外界现实的模仿。 例如一件人工制品被视为艺术作品，是因为该艺

术作品的美学特性和感知特质。
（一）“表达论”的本质

人类艺术表现的核心内容是情感，人们在艺术审美过程中所产生的个体感受，一方面通过视听

觉器官在脑海中产生联想形成虚拟的形象，即视听觉想象；另一方面，艺术表现的手法可传达和唤起

人们的某种精神状态，即情感反映。 情感可以在不同学科门类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绘画作品中的

情感变成色彩和线条，虽抽象但直观，这些色彩和线条能通过视觉刺激唤起一定的情感体验；音乐中

的情感表达则能唤起某种悲欢的情感状态。 艺术作品与文学文本一样，体现了不受规则支配的维度

之美，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情感往往蕴含在文字里，多用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描写方法，使情感具有

可以寄意的物象。 而艺术作品则可以被定义为产出和自我产出，又可以被定义为反思与自我反思。
在这种思考方式中，艺术家本人成为生产艺术产物的主体，也就是所谓的“表达论”，即艺术作品是一

种创造的过程，也是一种被外化的“内在”，包含了艺术家的感知、思想，从而成为组合的产物，这也是

艺术的情感、本质特征。 因此，艺术也可以被认为是人们之间对话的手段，每一件艺术作品让参与者

们产生某种联系，即人在通过听觉或者视觉接收另外一个人的情感表达时，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情感。
例如我们看到或者听到一个人在笑时，我们就能感觉到此时对方的快乐；当我们看到或者听到一个

人在哭泣时，我们就能感觉到对方的悲伤。 艺术的意义实际上就是艺术家想要传达的情感②。
艺术的“表达论”还强调了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艺术家的思想和他们具象化的情感。

“表达论”不能反映外在的客观世界，但能关注内在的主观世界。 艺术创作者实现自己目的的方式一

般有两种：一是直接表现艺术创作者本人的倾向性；二是隐含着艺术创作者对某种思想的感染。 斯

戴克·罗伯特（Ｓｔｅｃｋ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曾指出：“通过表达者的意义和语言的结合来确定艺术作品的含义，目
的是在艺术作品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将艺术作品的意义与为其创造者所做的事情等同，包括了潜意识

的和无意识的。”③由此，各种形式的“表达论”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了世界，其中包含了情感的因素。
“表达”作为一种艺术传达形式，呈现出艺术作品的意义是独特的、内在的，艺术不是简单地、因循守

旧地表达传统的题材，而是在新艺术形式发展的过程中将艺术作为一种“象征性”去探索，并将“象
征性”作为“潜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表达，艺术作品也似乎具有了某种特殊的美学地位。 然而，“表
达论”中的核心问题往往超越了情感作为感官的现象问题，艺术与情感的结合与认知的方法是一致

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情感抒发”，戈尔登则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将其理解为“澄
清”，因此，这暗示着艺术与情感的结合提供了人类存在的真理④。

柏拉图认为“艺术只能削弱意志，麻醉感官”，托尔斯泰则认为艺术是一种“道德要旨，道德的内

容需要通过感知来表达”，这种种说法对学界一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当时的人们也把艺术仅仅作为

一种宣传手段，而忽略了艺术的美学价值，直接导致艺术所呈现的价值与道德被分离⑤。 例如托尔斯

泰曾在其艺术批评中提到：“在我散步回家时，当时心情不好，恰好听到一群农妇正在歌唱，此时被他

们的歌声感染，回到家心情顿时好起来。 当天晚上来了位客人，演奏水平很高，他在钢琴上演奏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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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芬的第 １０１号奏鸣曲。 我当时斗胆将农妇的歌声与此奏鸣曲进行比较，当时崇拜贝多芬的人轻蔑

地笑了，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农妇的歌声才是真正的艺术，让我为之共鸣，而贝多芬的第 １０１ 号

奏鸣曲没有感染性。”①实际上，根据托尔斯泰的这个理论，艺术作品的意义可以与感知实体相分离，
艺术作品内在的美学特性还妨碍了艺术道德目的的实现。 柏拉图与托尔斯泰观点中所蕴含的就是

艺术的审美无足轻重，这种理论也体现了反美学的偏见。 由于社会制度等原因，“现代主义”的艺术

形式在当时被批判为道德败坏，这也是托尔斯泰最终提出将艺术与情感表达分离的根本原因。
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ｏ Ｃｒｏｃｅ）与 Ｒ Ｇ 柯林伍德（Ｒｏｂ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Ｃｏ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关于

艺术“表达论”的观点，与柏拉图、托尔斯泰的观点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表达”是艺术的美学特征，也
是本质特征，不仅是简单地感官感知，还能感知到艺术作品构造出的深层次意义。 他们重新定义了

艺术，也为评价艺术作品提供了一种标准。 克罗齐与柯林伍德的“表达论”观点认为：“音乐家或者

美术家并不是先思考音符或者色彩，然后再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对于大多数艺术家来说，他们在作

曲或者画画时候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用来表达观念的手段才会有观念，艺术家的技艺精

通不仅仅是将想象加以外化。”②这种理论虽然主张艺术的本质是表达，但表现了唯心主义和美学主

义的偏见。 想象作为一种认知能力，深刻影响了克罗齐的艺术观念，他认为想象在于回忆所唤起的

一种感官上的体验。 根据这种“伪美学”的概念来看，例如一首乐曲就是一系列听得见的噪音，这些

乐曲产生的音响可能仅存在于创作这首乐曲的音乐家以及理解此曲的听众脑海中。 这些观点呈现

了艺术作为表达、艺术作为表征及艺术作为形式一样，都是艺术的核心本质，即艺术是对实现表达活

动的发现和澄清，这就是艺术“表达论”的基础。
（二）情感表达的“自律”与“他律”
我们还能从“自律”与“他律”的角度来分析“表达论”，例如布洛克（Ｈ Ｇｅｎｅ Ｂｌｏｃｋ）提出：“自律

强调了艺术作品内在的特点和价值；他律则强调了艺术家的思想或者感受，及其所处的世界等外在

因素。”③虽然两者看起来似乎是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艺术研究方法，但通过二元对立的角度来看，
则更像一种“理论乌托邦”，尤其针对情感的“表达论”，更是如此。 “表达”因其以独特的方式连接着

不易相容的各个领域，实际上是一种很难定义的术语，暗示着一种“言语”维度和一种“感知”维度。
因此从“自律”与“他律”的角度去分析“表达论”，能更好地理解艺术作为一种特定层面上的“蕴含的

意义”。 例如一件艺术作品，因其构造向我们传达了一种独特的意义，同时，从其构造上来说它也在

人类兴趣层面上表达出了一种重要性，此时“自律”与“他律”相遇，产生了“艺术作为表达”和“艺术

作为表达性”两种观念，这两种观念产生的让人迷惑的差异性，让我们既看到了艺术作品“自律”与
“他律”明显的二元关系，又看到了两者在“表达”上的汇合，在这种关系中“蕴含的意义”能融合“意
义作为表达”之中的“言语”维度和“感知”维度，同时也强调了“自律”的美学特性和“他律”非美学

特性之间的“开放性”关系④。
从美学的观点来看，在艺术审美过程中，人们往往可以分辨与情感相关的“表达”与艺术作品中

的“表达”，因此，可以说“表达”提出了艺术的“自律性”和“他律性”问题，然而，作为人类价值的表

达特性，只有当其作为客体被体验时才能成为一种美。 美学领域中“自律”最基本的内涵就是艺术或

者审美的体验，或者两者都是。 而艺术包含了社会、政治、道德等领域的研究对象和主题，传统上的

自律美学研究则包含了对美的判断、体验及艺术作品内在意义的领悟，以及维系社会中艺术活动的

实践或制度。 在审美现代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艺术哲学还是美学对艺术的定义，以及有关艺

术审美的种种事件，逐渐形成了一种“自律性”倾向，艺术成为一种具有“自律性”的领域，艺术家们

成为启蒙者和教化者，这是艺术审美历史性的转变。 正是这种“自律性”在艺术审美领域的出现，成

１３１第 ３期 王　 甦　 从“表达论”到“制度论”：再论艺术审美之维

①
②
③
④

Ｌｅｏ Ｔｏｌｓｔｏｙ， 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ｒｔ？ ， ｔｒａｎｓ． Ａｙｌｍｅｒ Ｍａｕｄｅ，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Ｂｏｂｂｓ－Ｍｅｒｒｉｌｌ， １９６０， ｐｐ １３４－１３５．
Ｒｏｂ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Ｃｏ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Ａｒ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８， ｐｐ １４２－１５１．
Ｈ Ｇｅｎｅ Ｂｌｏｃｋ，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Ａｒ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ｃｒｉｂｎｅｒ’ｓ Ｓｏｎｓ， １９７９， ｐ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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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的美学话语诞生的重要前提。 在这种“自律性”的场域中，人们能够以审美的方式表达着审美的

理性和情感。 审美作为自律性形成之后，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便具有了“普遍性”和“共通感”。
从 １８世纪开始，启蒙运动哲学家们所构想的，存在于他们根据内在的逻辑而发展的客观科学、

图 １　 罗丹《巴尔扎克》

普遍道德法则和“自律性”的努力中，使得“现代主

义”中美的概念与欧洲艺术的发展联系紧密，由此，
现代主义理论中的审美的“自律性”是文化现代性

的一部分，并且它提供了不同领域之间相关联的可

能性。 审美的“自律论”能够以类似的方式从广义

的角度理解为自我决定，目的是为了反映世界。 例

如罗丹的作品《巴尔扎克》（图 １），艺术家不仅仅探

索了人物身体的内在结构，而且还研究了个体人物

的情感、思想，从审美的现代性角度来看，这部作品

无疑是现代性的，就像罗丹所认为的平面和立体的

是“一切生命的法则”，这也是艺术家所呈现的“自律性”，在艺术审美上，他强调了艺术的真实性，在
艺术创作手法上，他运用了审美现代性中的一种新的创作方式。

在艺术分化的现代性过程中，艺术的审美问题逐渐独立出来，艺术的生产、道德、表达等都依次

被体制化。 艺术作品成为了人类传达美学客体的直觉表现，等同于情感的象征，具有一种呈现式形

式，这种呈现式的象征不是简单的一般性的描述，而是一种感受的类型。 艺术的直觉是一种抒情性

的直觉，直觉作为大脑所反映的影像，组成了一种“系统”，这种影响的聚集是因为娱乐、事物或者某

种目的而被放在了一起，这种系统本质上是实践性的，从美学的另一个方面来思考时，它则变成了机

械的，而不是有机的。 艺术同时具有特殊的权利，即“象征性”的媒介，它将“美”限制为体现非语言

艺术特点形式的感知特性，“表达性”形式是任何可感知的或者可想象的整体。 在这种情况下，情感

不能再被视为接收者的心理状态，而且也不能与拟人特性类比，并被视为“非命题性”的人类话语层

面。 因此，表达特性作为艺术的情感审美特性，也是广义上的概念，融合了艺术“自律论”的方法，即
形式主义的方法。 由此，作为“表达性”形式的音乐与绘画之间便存在着某种相似的关系，我们看待

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张力”与“分解”、“平衡”与“不对称”来理解，同时，这些也体现了音乐创作或表

达意义的方式特征。

三、“制度论”：暗含的“语境”审美维度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以后，大量抽象的、陌生的艺术诞生于人类生活空间中，现代性、抽象性的“审美病

态”成为了空间的醒目景观。 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文化和美学，开始抵抗着这种自律性的、孤傲的

“审美病态”，这种英雄主义艺术的“自律”精英艺术，体现的是一种“审美权利”，它所表现的不是人们的

审美需求和文化诉求，而是艺术家的审美和艺术追求。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后，很多艺术家都转向了对道

德责任、社会意识、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民主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理解，艺术具有了更多文化性和社会性，
逐渐走出了审美“自律性”的王国①。 艺术与美之间的分离成为 ２０世纪后半叶的主流观点，后现代主义

的审美中，暗含着“制度论”，它将艺术定义为“被人类生活的空间当作艺术而接受的人工制品”，这种

“语境主义”的导向还包含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意识形态理论等艺术批评和哲学。
（一）“制度论”的本质

后现代主义的“制度论”由乔治·迪基和亚瑟·丹托以不同的方式发展而来，虽然他们之间的理

论差异较大，但有共同点，就是他们将艺术作品的艺术地位与“美”区分开来。 艺术作品体现了自身

意义的象征性形式，以及该定义的黑格尔式基础，后者比人们一般想象的要更有关联性并且它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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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方式提供了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内在关联的理论基础。 真正使得某物成为艺术作品的是它所

拥有的美学特性，这些特性存在于它得到所处的空间认可之前，存在于它被作为艺术作品而接受洗

礼之前。 艺术作品与它们的非艺术性的对等物极为相似，往往难以辨别，这个事实可以被认为是一

种“感知特性”且关系到“模仿”的问题，也关系到“美”的问题。 与“表达论”所代表的“现代主义”不
同的是，“制度论”所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和纯粹的价值以及原创性、普遍性、严肃性。
在艺术的审美上，后现代主义的“制度论”体现了不同于现代主义艺术的新特征：“后现代主义”反对

“现代主义”的关键取向和美学原则，“挪用”和“拼贴”体现着对“景观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反讽，
也意味着消解了现代主义美学所追求的原创性、革新性和形式性。 这种“审美权利”在后现代主义社

会、文化和美学语境中受到了挑战①。 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说，“制度论”体现的是一种风格的思想，
它怀疑古典的真理、理性、身份和客观性的概念，怀疑启蒙运动的规范，认为世界是偶然的、无根基

的、不稳定的、不确定的、多样性的文化。
由此，对艺术“制度论”所提出的艺术问题，提供了一种理论的基础，将该理论包含在了一组艺术

理论之中，这些艺术理论在 １９６０年左右的欧美文化氛围中变得极为重要。 关于这些趋势，“后现代

主义”可以作为一个总称，用来概括各种缤纷多彩的哲学导向和艺术理论，尤其是文学理论，此外还

有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性别与女性主义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批评和分析美学②，如前文所

述，它为“制度论”提供了背景，我们可以加上这个时期内发展出来的一些全新的理论，包括对马克思

主义的再度批评和重估，存在主义和心理分析，其支持者在 ２０世纪前半叶已经构建出了一个强大的

哲学现状的理论对立面。
早在 １９６４年，亚瑟·丹托就在他的开创性的文章《艺术世界》（Ｔｈｅ Ａｒｔｗｏｒｌｄ）中揭示了两个明显

二元性的方面，其后多年间，他也一直反复论述着这两个方面：首先，对艺术的美即感知特性的深度

关注；其次，将物体视为艺术需要眼睛所看不见的事物，即艺术理论的“气氛”。 因此，艺术作品获得

了其作为真正对等物并不体现的美的特质，这些特质因为某种原因而不能通过感知的方式辨别。 例

如，杜尚的《泉》（图 ２）作为一个真正的物体，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布置，将我们引向两种对立的意

义———功利主义和崇高的艺术客体，事实上它与工业瓷厂的大多数产品有着同样的特质，而它作为

艺术作品，则拥有与米开朗琪罗的《哀悼基督》（图 ３）和切利尼的《伟大的珀耳修斯》（图 ４）同样的美

的特质或感知特质。 丹托的结论是：一件艺术作品有许多特性，它们实际上完全不同于那些属于物

体的无法从物质上辨别而本身又不是艺术作品的特性。 而这些特性中的一部分完全有可能是美学

特性，或者人们能够通过审美而体验或发现“有价值”的特性。 但是为了以审美的方式来回应这些特

性，人们必须首先要知道该物体是一件艺术作品，因而在对身份差异进行不同的回应成为可能之前，
在“什么是艺术”和“什么不是艺术”之间的区分是被假定存在的③。

图 ２　 杜尚《泉》 图 ３　 米开朗琪罗《哀悼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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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切利尼《伟大的珀耳修斯》

（二）“语境主义”方法论

“制度论”的拥护者们在提出艺术与美分离基

础上，推出了一种“语境主义”的理论方法，这种

“语境化”本质为反本质和反基础，包含了对 ２０ 世

纪后半叶后现代主义思潮下所体现的“自律论”唯
心主义美学的各种批判。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
“语境主义”包含了“讽刺、自我救赎、分裂”等在内

的一系列美学实践描述，并且无处不在地对现代主

义进步理想进行讽刺，后现代主义者逐渐限制了现

代主义的思考。
１９６４年丹托提出艺术世界的概念，“制度论”

正式以此为基础，他主张艺术作品被一种眼睛所看

不到“理论氛围”所包围①，因此，为了认识并理解
艺术作品，人们必须将此作品放在一个社会语境中，这个语境或氛围产生于变化中的艺术家的意图、
艺术作品的遗产、艺术传统等，它们共同组成了艺术世界。 丹托还公开地将自己视为“黑格尔式的哲

学家”，强调了艺术的“语境性”。 迪基则相应地创立了自己的艺术体制性定义，他在一篇发表于

２０００年的名为《艺术的制度性定义》的文章中，总结了自己的理论，并使用了“语境主义”理论：“艺术

作品之所以是艺术，是因为它在制度性语境中所占有的位置。”②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艺术作品的艺

术地位是其在制度性的文化语境中获得的。 从丹托的观点来看，“制度论”也将研究导向了客体以及

他们具有内在价值的特质，这意味着他们采用了一种广义上“美学”的态度。
不论艺术家的创作意图是好是坏，他们的艺术作品都介入了艺术家本人的主观“批判”，都有着

实际的目的，这种“批判”也是艺术家思想反映现实的过程。 然而思想能否真正地反映现实，也是学

者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艺术创作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思想结构，它建立在思想之中，还可能

包含着物质利益以外的问题③。 从黑格尔思想的角度来看，艺术作品作为表现意义但并不传递的形

而上的象征表达，提供了对文化语境的理解，形式和内容在以“蕴含”的方式表达意义时相互依赖，在
与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丹托与黑格尔具有对艺术“非表达论”或者形式论的共同偏好。 黑格尔的

思想中蕴含着艺术理论以及艺术朝向历史终点的辩证发展，取决于自我反思性的阶段，他认为“艺术

的哲学史”在于它被吸收到了自身的哲学中，表明了自我理论化成为可能，因此，在黑格尔看来，艺术

可以被视为一部伟大的戏剧，也是思维的“神曲”④。
在研究了艺术的内在原理之后，人们会发现出在艺术家不自觉地将艺术制定为“蕴含的意义”，

这本身就足以恢复“美”作为艺术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艺术在本质上包含了意义的“蕴含”，而且

“蕴含”的真正目的是向感官的呈现，那么“美”实际上就是艺术所不可或缺的，即使是在“制度论”概
念之下也是如此。 在哲学家格雷夫斯（Ｄａｖｉｄ Ｃ Ｇｒａｖｅｓ）看来，美学特质首先是感知的特质，而且他将

“美”定义为包含了“广义上理解的呈现给感官的事物”⑤。 不过，格雷夫斯在美学上倾向于“语境主

义”，并且他回到了“语境方法”所忽略的意义与艺术作品“身体”（ｂｏｄｙ）的基本关联之上，并提出了

他自己对其所暗含的制度美学兴趣的阐释，根据这个解释，除了传统理论的情况之外，“蕴含的意义”
是一种结论，而非一种假设。

在格雷夫斯看来，在制度性概念之下，美学成了艺术哲学的一个规范性的、稳定性的侧面。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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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他的结论有力地证明了“美”的恒久持续：在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议中，我们可能承认意义是一

种解释，但我们并不需要承认身体是阐释，例如一个人可能不知道一幅画中所运用“亮色”是什么意

思，但在视觉效果上，他确实看得到它们是亮的。 因此，人们能够合理地将画作为一种媒介，来传递

人们仅能够“看到”的意义，并使用“亮色”来传递“亮的”意义。 美学会不断地充实这些问题，原因是

美学现在能够被作为一种稳定性的手段、材料用以传递意义，将它们从不合理的使用中区分出来。
因此，在多变的情形中，美学在激进阐释的时代，通过关注艺术作品客观呈现给感官的特征以及作品

的身体，稳定了艺术理论。

四、意识汇流：在“自律论”与“语境论”之间

艺术作为“意义”被蕴含的象征形式主要表现在“自律论”和“语境论”之间，“语境论”包含了对

２０世纪后半叶后现代主义思潮下所体现的“自律论”唯心主义美学的各种批判，以及 “自律论”和
“语境论”的对立，即“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对立。 这种状态往往能够被约减为一种综合的

方案，“自律论”据此成为“现代主义”的标志，而对立于作为“后现代主义”主要特点的“语境论”。
我们能从“美”的“自律论”概念的意义得出：在这个广阔的框架体系中，它是现代主义艺术哲学较为

关键的概念，既是思考中主体的“无偏见”的态度，也是与本身具有目的的艺术客体相应的。 “语境

论”的特点是从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即文化的语境视角来建构艺术意旨的途径，它以各种变化的形

式形成了美学艺术后现代主义在理论和艺术实践中的主导方法。
（一）“自律论”与“语境论”之间

对应着“现代主义”的“自律论”与“后现代主义”的“语境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从二分法的角

度来理解的，“表达论”则被视为了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典型代表。 它们首先出现在浪漫主义环境

中，来源于浪漫美学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交融，主张的是自我表达而不是对外界现实的绝对

模仿，这种思想赋予了一件人工制品成为艺术作品的地位，而浪漫主义理论在康德的哲学中被大量

借鉴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与“自律论”的思想相反的，是“语境论”中艺术与制品形式的统一，与根

据特定艺术媒介的纯粹并非清晰地被区分开来；而且，高雅的古典艺术与通俗流行艺术之间，“美”的
艺术与大众文化艺术之间，或者艺术与其他社会艺术产物之间的传统等级均被废除。 现代艺术其他

的一些主要价值，如原创性、独特性以及品味与风格的纯粹性，在后现代主义中也被多种多样的形

式、折中主义风格模仿等逐渐地取代。
在《判断力批判》（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１７９０）中康德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是关于将艺术从任何

一种实用关联中分裂出来，以此组成无偏见性即“美”的体验的无偏见本质的必要条件①。 康德哲学

与艺术作品自律性的观点，即将品味判断的特点向艺术作品本身的换位之间的联系，为所有围绕美

学特质在确立艺术作品艺术身份中所扮演角色的现代主义理论提供了基础，相反，艺术的“自律性”
被现代主义者所强调，认为艺术与其他的文化产物不同。 而“后现代主义”则被认为是一个广义的术

语，指的是一系列深植于“语境论”并且一致反对现代主义信条的理论。 “美学理论构建朝向历史文

化语境转向”这一文化现象被亚瑟·丹托的“制度论”成功促成，艺术在这些语境中获得形式并实现

意义。 但是，在这个广阔的框架即作为普遍性的“语境论”中，我们也能够进一步地确定各种语境主

义理论的特殊性，比如一方面是艺术的社会学、环境美学、女性主义，另一方面是分析美学传统、制度

论的基础。
根据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Ａｌｅｘ Ｃａｌｌｉｎｉｃｏｓ）所述，他认为没有人真正相信过“现代主义”的“自

律论”，甚至现代主义者们自己也不信，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内在“自基性”（ｓｅｌｆ－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非人

格性”（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与纯粹的美学语言的可能性的否定，仅仅是对它自己虚构出来的一个结构的否

定，目的是获得一种独特的身份②。 美的“自律论”也能够以类似的方式从广义的角度理解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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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和“自我立法”，“自我立法”用形式主义的话说就是一个“疏远”的过程，目的是投射一个世界

即一种“再描述”。 在这里，人们不但能找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深层连接，也能够用浪漫

主义的思想以及它们对康德哲学的阐述来解释这些深层连接。
艺术往往同现实有所区别就成为艺术，然而它又总是同社会现实交织在一起，也是社会充满活

力的表现①。 艺术作品总是能直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任务，触及人类的经验，能为当代的问题去

寻求解答。 因此，把艺术作品究竟应该看作形式还是传播的工具，并不是一定取决于创作者的态度。
衡量艺术作品美学质量的标准是社会内容是否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当然注重艺术的形式并不意

味着单一的形式主义，这里强调的是艺术创作者本人的才智。 世界上不存在只有形式的艺术作品，
也没有只有内容的艺术作品，同时也说明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两者之间

自始至终的矛盾不可能一时从艺术中消除。 艺术形式随内容的改变而改变，如新的价值观念可能完

全改变戏剧形式。 但艺术形式仍然代表着内容以外的东西，它不可能变成内容，也不是从内容而

来的②。
艺术的自律与他律的对立问题，将“美”的领域进行了扩展，不仅包括了形式、“格式塔”的表层

特性，也包含了“人类价值”即表达特性，后者的特性在基本的含义上是美学特性，因为它们是形式的

或者感知的。 因此，感知也可以是由艺术作品内在组织结构所表达的意义的感知。 研究艺术的“自
律论”和“语境论”方法的对立包含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所谓的彻底决裂，而它并不能

局限于极端纯粹主义的、受限的、有关纯粹的形式主义自律性问题。 如此一来，便能够讨论“有机主

义”的形式主义“自律论”与“纯粹”的形式主义之间的对立，然而，正如上文所述，表达特性作为美学

特性将纯粹的形式特征与传达特征相融合，而后者也是直接被体验的，并且它们因此组成了更广义

的内在价值，即不仅仅是基于感官愉悦或不快。
（二）朝向美学的回归

与部分学者在其文中所述的“审美回归”③④所不同的是，本文中的“美学回归”是从艺术的“现
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矛盾“延续性”的角度来分析的。 我们再回头看看亚瑟·丹托从其最

初的关于“艺术世界”的定义开始，一直到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他所提出的定义结束，通过仔细地分析我

图 ５　 沃霍尔《布里洛盒子》

们能发现，在这三十多年的定义变体中，出现了一

些延续的特征，即连接“制度论”与丹托的黑格尔

式基础。 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丹托在 ２０００ 年选

择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
（如图 ５），他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布里洛盒子不是

一个简单地装布里洛板的容器，它是布里洛的视觉

歌颂。”用丹托的话来说，他的作品在内在层面体现

出了一种新的“美学感官性”，这实际上是将艺术

定义为“蕴含的意义”的象征表达，仔细看来，“美”
的概念在丹托本人思想中并没有被丢弃，尤其表现

在他在《艺术世界》中对艺术的定义：“艺术是一种

隐喻，能够使人们看到一种新的描述下的世界。”⑤因而“布里洛盒子”提供了对文化语境的一种解

释，并且经过适当的变动，它能被视为一种具体的普遍性，表达在其中蕴含了一种意义，但并不是传

达形而上学的知识。 乔治·迪基将丹托所代表的“制度论”对于艺术的定义进行了发展，他提供了一

个关于艺术的正统性的“语境性”定义，并将有关艺术性的问题移出了“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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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由于艺术内在的发展理论也为“美”作为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揭示出了一个方向，这
种转向标志着“制度论”的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合理地证实了美向艺术理论的回归，这里所遵循的是

“后现代主义”的反美学主义。 这个范式的转变由大卫·格雷夫斯所解释，在他的文章《艺术与禅宗

大师的茶壶：美学在艺术制度论中的角色》（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ｔ）中
提到了艺术作为“蕴含的意义”的概念，这与丹托对于“制度论”的观点一致，然而，格雷夫斯认为艺

术空间不仅仅是随机的次级系统的某种无形的“团簇”①。 它是一种具备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制度，承载

着它的某种独特的逻辑。 简而言之，这种逻辑是“蕴含的意义”的逻辑，它由三个组成部分所表现：物
质材料、观念或意义、技术手段，所选定的媒介的材料通过它以某些方式被使用，这些方式可以算作

“蕴含”（或尝试蕴含）所选定的艺术意识形态。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格雷夫斯看来，美学的特质，
首先是感知上的特质，而且他将“美”的定义扩展至“广义上理解的呈现给感官的事物”，这种倾向于

“语境主义”的定义，实际上是移置了迪基的观点，提出了暗含制度美学性质的阐释，根据这个阐释，
“蕴含的意义”成为一种结论。 在他的思想中，隐喻着“美学”成为了艺术哲学中规范而稳定的侧面。
所以，丹托的观点终究是正确的，他不关注在框架中能找到的东西，而只关注艺术空间的框架，这些

有力地证明了一种美学的回归。
然而，艺术的文本仍然是浪漫主义理论所关注的，因其可以连接艺术作品与哲学，或者我们可以

关联美学。 用“蕴含的意义”来定义艺术，证实了艺术作品首先是作为一个“自律”的“美”的实体而

被人们欣赏，同时也揭示了现实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包含了艺术的“他律”维度，也让艺术所具备的

对艺术作品根植的语境开放成为可能，进一步验证了“表达论”和“制度论”之间的偶然“汇流”。

五、结语

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由“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后现代主义”逐渐限制了“现代主义”的“思
考”，不仅揭示了美学主义的连贯性，还批判了启蒙主义对理性的信念且认同艺术是一种模式。 由

此，从本文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不能仅仅被视为对“现代主义”的抵抗，即一种对传统美学思考

模式的“叛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既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整合关系，而是一种矛盾的“延
续性”关系，这体现在观念、形式、客体和时间处于明确的概念和文化时期之间的“空隙”之中。 笔者

认为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中，可以尝试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美”的概念，即“美”不仅包

含“感知”特征，也包含“表达”特征，因此，不必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异简单地定

义为对传统审美的抵抗。 “现代主义”模式与“后现代主义”模式并非要有绝对清晰的理论界限，而
可以视为一种开放的“阈限”②。 另外，将艺术重新定义为“蕴含的意义”，这能为艺术的“表达论”和
“制度论”提供契合点，也体现了在范式上朝向美学的回归。

（责任编辑　 卢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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